
第二章、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采购单位: 海口市龙华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名称：龙华区 2024 年度农田建后管护项目

项目编号：HNHYD-2024-003

项目预算：620.80 万元

项目分包情况：一批不分包

服务期限：9 个月，管护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化管护期”3 个月，第二阶段“巩

固管护期”3 个月，第三阶段“日常巡护期”3 个月。

服务地点：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龙桥镇、龙泉镇、遵谭镇、新坡镇）。

管护规模、范围及内容：管护规模：总计 8万亩，其中城西镇 0.5 万亩、龙桥镇 0.1 万

亩、龙泉镇 2.7 万亩、遵谭镇 2.8 万亩和新坡镇 1.9 万亩；

管护范围：以 2011 年以来建成并上图入库的高标准农田为重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

和种植率较高的规模农田优先纳入管护。我区 2019-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原则上需全

部纳入本次管护范围。管护内容：田间渠系工程、田间排水工程、输配水管道工程、及相关

配套工程设施维修和养护，使其恢复正常使用状态；田间机耕道路维修和养护，农田防护和

生态环境保持工程修复；公示标志标牌及配套设施维护。

管护标准：渠无堵塞、无遮塞、无杂草、无遮掩、沟渠堤列无损坏滑坡、塌陷，沟底无

淤泥，草皮护坡整洁、干净；配套建筑物（桥、涵、闸、渡槽、排放水口等设施设备）。无

损坏、无堵塞、无遮塞、无遮掩、无乱改造、无安全隐患；田间路、机耕路路面无坑凹、耕

地不侵占、路旁无堆土粪、无堆柴草杂物、无垃圾、无人畜损坏。

二、项目概况

为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巩固农田建设成果，确保持续发挥效益，根据《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9〕1645

号）、《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实施办法〉的通

知》（琼农字〔2021〕186 号）、《海南省农业农村办公室关于做好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

后管护工作的通知》（琼农办〔2021〕93 号），制定本次招标。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有关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有关要

求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要求，持续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出发点，紧密结合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发展村集体经济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保障全市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基本原则。农田基础设施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以及“市场手段

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等原则开展建后管护，及时明确管护主体，制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

任和管护经费，建立健全有利于长期发挥效益的体制机制。

（二）总体目标

2024 年，全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试点面积 8万亩，其中城西镇 0.5 万亩、龙桥镇 0.1 万

亩、龙泉镇 2.7 万亩、遵谭镇 2.8 万亩和新坡镇 1.9 万亩；

（三）补助资金标准

管护补助资金依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办公室关于做好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工作

的通知》（琼农办[2021]93 号）精神，结合龙华区 2024 年度管护实际情况，确定平均每亩

管护资金为 80 元。本项目管护资金 620.80 万元。

（四）管护和运营模式

根据海口市高标准农田管护经验，结合龙华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实际，2024 年农田基础

设施建后管护采取“区农业农村局+专业管护机构+农民”的管护模式。龙华区农业农村局委

托第三方专业管护机构对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和日常维护运营，积极吸纳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员、当地农民充实管护和运营队伍，并建立健全农民以工代赈台帐。镇政府要引导受益农

业企业、村民适当投资投劳。各区农业农村局要规范招投标、管护质量、进度和项目资料归

档等工作。

（五）管护主体和管护实施单位

龙华区农业农村局为管护主体，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监督指导下，负责本辖区内农田基础

设施管护工作。管护实施机构（单位）要认真完成管护工作任务，保证农田设施正常运行，

持续发挥效益；必须服从政府防汛抗旱的统一调度，并接受市、区农业农村局以及镇、村各

级组织的监督；要严格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规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收取有关费用，

不得擅自将工程及设备变卖，不得破坏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六）管护范围和主要内容

管护范围：以 2011 年以来建成并上图入库的高标准农田为重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



和种植率较高的规模农田优先纳入管护。我区 2019-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原则上需全

部纳入本次管护范围。

管护内容：田间渠系工程、田间排水工程、输配水管道工程及相关配套工程设施维修和

养护，使其恢复正常使用状态；田间机耕道路维修和养护，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持工程修

复；公示标志标牌及配套设施维护。

（七）管护方式及标准

管护方式：管护分三个阶段，共 9 个月。第一阶段“强化管护期”3 个月，主要进行排

灌沟渠、田间路（机耕路）、桥（涵）等基础设施的清杂、清表、清淤，基础设施维修、维

护等工作;第二阶段“巩固管护期”3 个月，主要对基础设施管护查遗补缺、核验管护效果等;

第三阶段“日常巡护期”3 个月，主要对基础设施日常巡查，发现故障及时解决，并使设施

保持良好状态。

管护标准是：沟渠无堵塞、无遮塞、无杂草、无遮掩、沟渠堤列无损坏滑坡、塌陷，沟

底无淤泥，草皮护坡整洁、干净；配套建筑物（桥、涵、闸、渡槽、排放水口等设施设备）。

无损坏、无堵塞、无遮塞、无遮掩、无乱改造、无安全隐患；田间路、机耕路路面无坑凹、

耕地不侵占、路旁无堆土粪、无堆柴草杂物、无垃圾、无人畜损坏。

（八）管护资金使用和支付方式

管护资金使用范围：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评审、实地考察、检查验收、工程实施监管、

绩效评价、资金和项目公示等管理方面的支出；工程设计使用期内工程设施日常维修、局部

整修和岁修，购置必要的小型简易管护工具、运行监测设备、维修材料、设备所需汽油，以

及发放专职管护员的酬劳等；

委托专业机构作为管护主体的，应依据合同内容合理支付费用。资金支付方式：农业农

村局支付管护单位资金分 4次支付。签订管护合同后支付 30%；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支付 30%；

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后支付 30%；第三阶段完成后支付 10%。部分损坏农田水利设施需要较大维

修费用的情形，经农业农村局研究，可以部分统筹使用管护资金予以维护。

（九）监督考核

农田基础设施移交管护后，龙华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监督、监管，定期和随机进行督促

和检查，龙华区农业农村局每半年对相关管护试点镇政府落实管护责任、专业机构或队伍建

设、资金使用、管护质量和工程设施运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农田建后管护完工后，龙华区

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对辖区镇的农田管护进行考评。考核情况作为安排下年度乡镇管护资金

的依据。相关管护试点镇政府要定期检查管护质量，对每阶段管护完成后进行查验核实，对



存在的问题要及时通报，并督导其及时整改，阶段查验核实达不到要求的不得支付管护资金。

（十）相关要求

区农业农村局要指导管护单位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组织项目受益区群众，通过以工代赈

方式，参与农田基础设施建后管护工作，并按时足额发放薪酬。以工代赈的人员及发放资金

进行登记造册并逐级上报龙华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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